
有色金属工业专利管理暂行规定 

 

（（８７）中色科字第０６１号） 

 

 第一条 为加强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专利管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专利管理处设在总公司科技部。

该处系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专利管理机关，并受理应由主管部门承办的专利事项。具有执

法和管理的双重职能。 

 第三条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各地区公司（以下简称各地区公司）都要指定一名

负责同志分管专利工作，并由地区公司归口管理本地区各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的专

利工作，具有承上启下的职能。所在地没有地区公司的企、事业单位的专利工作，由总公

司直接管理。 

 第四条 各地区公司要切实做好专利管理和专利法、专利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 

 第五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建立、审批、备案、组织管理和业务活动等，应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局第十号公告《专利代理暂行规定》和中国专利局国专发法字（１９８６）第

１２９号《关于专利代理暂行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贯彻执行。 

 第六条 总公司系统各专利代理机构应在总公司专利管理处领导下工作，专利代理机

构所在地设有地区公司的，由该地区公司代管。各专利代理机构要主动与所在地方专利管

理机关密切关系。 

 第七条 各专利代理机构可依各地的实际情况自行制订工作章程和收费办法等，报总

公司科技部审核，由地区公司代管的专利代理机构，由该地区公司审核，报总公司科技部

备案。 

 第八条 各专利代理机构要切实做好专利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



围。 

 第九条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各单位的专利代理人应在一个专利代理机构内任职或兼职。

专利代理人应严格依法办事，对违背法律规定的委托应予拒绝，各单位要支持专利代理人

的工作。 

 第十条 各企、事业单位均应有一名负责同志分管专利工作，并应安排适当人员具体

负责本单位的专利组织管理和宣传教育工作等。 

 第十一条 各单位都要重视专利开发工作，对发明创造项目申请专利的必要性、可能

性以及申请的时机、国别等问题，要通盘考虑，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凡符合专利法要

求又需要得到专利保护的，都要及时提出专利申请。 

  第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在国内完成的发明创造，在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后，需要向

外国申专利的，应按中国专利局（８５）国专发法字第１３５号文《关于中国单 位或个

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办法》规定执行。我国学者在国外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问题，

应按中国专利局（８６）国专发法字第１３号文《关于我国学者在国 外完成的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对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应予鼓励，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压制，不得侵

犯其合法权益。对有显著经济效果，已获得专利权的，所在单位或有关单位要积极协助实

施，双方可签订协议，妥善处理利益分配问题。 

 第十四条 专利申请应在取得申请日后一个月内将申请文件的副本报总公司专利管理

处备案。职务发明创造的备案工作，由单位负责；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备案工作由承办的代

理机构负责。 

  第十五条 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所需的申请费、维持费和代理费等费用，可以由生

产发展基金、科技费用或新产品试制费中列支。维持专利权所需的年费，凡已生 产产品

的或已许可实施的可以打入生产成本或从许可实施收入中列支，未生产产品，也可以由生

产发展基金或科技费用中列支。 

 第十六条 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的奖励，各单位应严格按专利法第十六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执行。对积极从事发明创造，经济效益

显著者，单位可以给予重奖。 

  专利代理和专利服务，是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性质的工作，其收入分配可按国务院国



发（８５）７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专利代理机构收取的代理费、文献检索费等扣除成本后，

可将纯收入的５－１０％作为酬金发给有关办案人员。 

 第十七条 凡属已获得专利权或已申请专利的有色金属生产建设所需的技术，有色金

属工业系统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负有实施该技术的义务。 

 第十八条 专利权人为实施许可目的尚需进行自我完善的研究，其经费有困难者，可

请求有关部门签订有偿合同，或申请其他贷款，也可同使用方协商，在许可证合同中解决。 

  第十九条 专利申请和取得专利权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以及发明人等，应积极

组织实施，或许可他人实施，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在许可证贸易中，因故达 不成协

议者，可请求总公司科技部给予必要的协调。对符合专利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总公司将给

予计划许可。对符合专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可以请求中国专利局 给予强制许可。 

 第二十条 凡在执行科技攻关招标合同和其他横向合同中所取得的发明创造，其专利

申请权和专利权应按专利法第八条的规定执行，实施其专利时，除合同中已有规定或另有

协议外，都应签订许可合同，支付使用费。 

 第二十一条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各单位在向国外出口专利技术时，除按国家技术出口

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在洽谈或签订许可证贸易合同时，应有专利工作人员参加或征求他们

的意见，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专利权人应将合同副本报总公司专利管理处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专利权人与他人签订的实施专利许可合同，应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局第十二号公告的规定向总公司专利管理处备案。所在地有地区公司的，

应由地区公司归口上报，没有地区公司的，应直报总公司专利管理处。 

 第二十三条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利管理处是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专利许可证

贸易合同的鉴证和管理机关，凡需要鉴证的，应提交书面申请，专利管理处受理后，将对

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查，加盖公章后，鉴证生效。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在引进技术时，必须进行法律状态的调查，查明要引进的技术是

否是专利或有效专利，还要查明保护的地域和时间等，以避免经济损失，总公司专利管理

处应给予积极协助。 

 第二十五条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各单位全体职工，都要自觉地遵守保护工业产权的法

规，在发现有侵权行为或可能发生专利纠纷时，有责任通知专利权人或向总公司专利管理

处报告，专利权人和专利管理处工作人员对检举人要给予保护，必要时应对其进行表扬和



奖励。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要密切监视国内外专利申请的动向，对有损于本单位权益的他人

专利申请要及时提出异议，或用无效程序排除不应授权的专利。 

 第二十七条 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各单位要依据法律程序加以解决，在研究开发新

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时，应进行新颖性的检索，首先应检索我国的专利

文献，要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还应进行国际专利文献的检索，以避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 

 第二十八条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利管理处调处专利纠纷时，按中国专利局国

专发法字（１９８６）第９２号《专利管理机关调处专利纠纷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各地区公司、企事业单位的专利机构及各专利代理机构，每年底要向总

公司科技部书面汇报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 

 第三十条 本规定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时，以国家正式规定为准。本规定的解释权

归总公司。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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